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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文件 
 

 

基金会发〔2023〕5号 

 

    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固定资产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

计法》、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、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和本基金会章程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固定资产的管理和使用采用统一管理、责任到人、

物尽其用的原则，基金会会办公室（秘书处）是固定资产的管理

部门，负责上报审批、登记、建账和管理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指固定资产，应同时具备以下特征： 

（一）通过购买、受赠、交易换入或租赁等方式获得； 

（二）为行政管理、提供服务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； 

（三）单位价值在1000元以上，预计使用时间在一年以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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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独立使用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。 

第四条  固定资产的种类：房屋及建筑物、一般设备（办

公用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、家具、电器、机械设备等）、软件、

专用设备、车辆、图书等其他固定资产。 

第五条  固定资产的添置 

（一）固定资产的添置包括购置、受赠、交易换入或租赁等。 

（二）购置固定资产需填制申请单，提出购置申请。单位价

值在 5 万元以下（含 5万元），报秘书长审批；单位价值在 5 万

元～50 万元（含 50万元），报理事长审批；单位价值在 50 万元

以上，报理事会审议后批准。 

（三）购置单位价值在 10 万元及以上的各类仪器设备等，

一般应采取招标采购方式进行采购。招标采购由办公室（秘书

处）配合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。 

（四）通过受赠、交易换入或租赁等方式添置的固定资产，

由经办部门提供资产详细情况报基金会办公室（秘书处）。 

（五）添置的固定资产运至基金会或基金会指定的地点，由

基金会办公室（秘书处）及相关部门验收。 

（六）添置的固定资产按照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。 

第六条  固定资产的管理 

（一）办公室（秘书处）负责固定资产管理，并建立登记、

使用管理制度。 

（二）固定资产应进行统一编号，建立固定资产登记卡片，

设立固定资产台账，并在实物上粘贴印有编号及品名的标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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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领用固定资产须办理相关登记、签收手续。 

（四）固定资产的具体使用人应正确使用和妥善保管，固定

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及损坏时，使用人应及时告知办公

室（秘书处）。 

（五）办公室（秘书处）每年末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和清查，

做到账实相符，账、卡、物保持一致。 

第七条  固定资产的折旧 

（一）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。 

（二）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： 

1.房屋、建筑物：钢结构、钢筋混凝土结构为 50 年；砖混

结构、砖木结构为 30 年；简易房为 8 年。 

2.机器、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 10 年。 

3.车辆为 8年；办公设备为 6 年；图书档案设备为 5 年。 

4.计算机设备为 6年；电气设备为 5 年。 

第八条  固定资产的减少 

（一）固定资产的减少包括毁损、报废、出售、出借、出租

或赠与等情况，固定资产的减少必须经批准后方可执行。 

（二）固定资产报废时须填写报废申请表；发生毁损时，须

查明原因，写明处理意见；发生出售、出借、出租或赠与时，须

具备相关手续。 

（三）固定资产发生减少时的审批权限：单位价值在 5 万

元以下（含 5万元），报秘书长审批；单位价值在 5 万元～50 万

元（含 50 万元），报理事长审批；单位价值在 50 万元以上，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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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会审议后批准。 

（四）项目管理负责人根据固定资产减少情况完成相应的

审批手续后，将相关材料交办公室（秘书处）进行备案或核销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基金会办公室（秘书处）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经 2023年 4月 6日第二届理事会第 6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云南农业大学基金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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